
聊 城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
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聊医保发〔2024〕17 号

关于转发《关于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医保药品
价格监测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疗保障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市属开发区相关

部门，各相关单位：

现将山东省医疗保障局、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加强

定点零售药店医保药品价格监测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鲁医保发

〔2024〕14 号）转发给你们。请按照文件要求，医保、市场监管

部门要协同配合、分工协作，切实提升监管效能。政策执行过程

中如遇重大问题，请及时报送市医保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。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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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关于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医保药品价格监测管理有关工

作的通知》（鲁医保发〔2024〕14号）

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5月 6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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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4年 5月 6日印发


